
做好公務機密維護工作

齊努力 
  

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

動」 

  

  這四句話，以公務機密維護工作的角度來看，就是「保密紀律」，

也就是不該知道的，就不要刺探；不該看的，就不要去看；不該記

的，就不要記載；不該說的，就不要亂說。 

  

  一切言行都要遵守保密規定，如果每一個人都能做到，保密工

作人人做，公務機密之事物絕不說，相信我們的保密工作，一定能

做得盡善盡美。 

  



 

  

政 風 室 提 醒 您 

 

  

洩漏公務機密遭判徒刑 
  

  甲為某分局派出所警員，乙係甲之兄，甲、乙兄弟有一共同友

人丙，以販賣人頭支票為業。八十五年七月間，丙自報紙得知檢調

單位正在查緝販賣人頭支票集團，丙於販賣人頭支票時，發現兩部

可疑車輛跟蹤，乃抄錄車號，並以行動電話呼叫甲，請其利用裝設

於派出所內之電腦，查詢該車號是否為調查單位之公務車，以作為

日後如於販售過程中，發現有上述車號之小客車出現時，得以即時



逃逸，以防被查獲，甲受丙之囑託，乃於八十五年七月二十日，分

二次輸入其個人電腦密碼查詢，得知該等車牌號碼，均為調查站所

使用之公務車，並將查詢結果告知乙，轉通知丙運用，以規避調查

單位犯罪查緝行動。 

  

  案經相關單位發掘後，移送檢查署偵查，認為甲所為，係觸犯

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之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嫌，乙雖非公務

員，但與公務員身分之甲共同犯罪，依刑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

仍以共犯論，故亦係觸犯同條項，且有犯意聯絡及行為負擔，均為

共同正犯，乃依法提起公訴，並經高分院判決，甲、乙洩漏國防以

外應秘密之文書，各處有期徒刑參月，緩刑三年。 

  

研析： 

  公務員服務法第四條規定：「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

務，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，退職後亦同。」調查機

關之查緝犯罪行動屬於公務機密事項，甲因個人情誼，而將調查機

關之查緝犯罪行動洩漏予犯罪集團，除違反公務員服務法，更觸犯

刑法洩密罪。而乙在本案中，係屬共同正犯，故依同法條論罪處斷。 

  因此，吾等同仁平日於執行公務時，對於應保密之事務，應特

別小心謹慎，以免因不慎或誤解，而觸犯法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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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事家辦無人問，一旦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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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天下知  
  

事實經過： 某政府機關簡任主管○○○習慣將經手（包含屬下陳核

及其他課室會辦）公文之電子檔拷貝留存備用，並經常

以隨身碟再將其拷貝至家中電腦硬碟儲存運用。孰料，

其家用電腦早遭駭客植入後門程式而不自知，以致長期

大量經手之機密文書陸續外洩，直至我國情治單位查獲

上情且依法偵辦時，其方知事態嚴重卻為時已晚，事發

後某民意代表召開記者會對其所屬機關嚴詞抨擊，經各

媒體大幅報導，損害政府機關形象。 

  

    

案情研析：  近年資訊安全漸獲各政府機關之重視，相繼購置更新資

訊系統之防火牆及防毒軟體等設備，並加強實施各項資

訊稽核、宣導及訓練，因此各機關資訊系統之防護能力

也相對提昇。然而，公務員將公事攜回家中處理之情形

仍屢見不鮮，惟家中個人電腦畢竟防護力較低，且與其

他成員共用容易遭駭客入侵而不自知。本案○○○私下

將機密文書攜離辦公處所實已具行政責任，嗣因家中電

腦遭駭客入侵致機密文書外洩，更須負刑事責任，對機

密維護及機關形象造成極大之傷害。  

  

    

    

宣導短語：  資安要可靠，機密不亂拷，保密落實好，無洩密煩惱。  

    

相關法規：  一、 公務員服務法第 4 條：「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

關機密之義務，對於機密事件，無論是否主管事

務，均不得洩露，退職後亦同。公務員未得長官許

可，不得以私人或代表機關名義，任意發表有關職

務之談話。」  

  

  

二、 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文書保密規定第 78 點第 1 項

第 8 款：「職務上不應知悉或不應持有之公文資

料，不得探悉或持有。因職務而持有之機密文件，

應保存於辦公處所，並隨時檢查，無繼續保存之必

要者，應繳還原發單位；無法繳回者應銷毀之。」  



  
三、 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8 條第 1 款：「國家

機密應保管於辦公處所，其有攜離必要者，須經機

關首長或其授權之主管人員核准。」  

  

四、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7 條：「公務機關保

有個人資料檔案者，應指定專人依相關法令辦理安

全維護事項，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、竄改、毀損、

滅失或洩漏。」  

  

 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7 條第 1 項：「公務

機關違反本法規定，致當事人權益受損害者，應負

損害賠償責任。但損害因天災、事變或其他不可抗

力所致者，不在此限。」  

  

五、 刑法第 132 條：「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

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、圖畫、消息或物品者，處

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。因過

失犯前項之罪者，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3

百元以下罰金。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

第 1 項之文書、圖畫、消息或物品，而洩漏或交付

之者，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

金。」  

  

六、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32 條：「洩漏或交付經依本法

核定之國家機密者，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

刑。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，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

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下罰金。第 1 項

之未遂犯罰之。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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洩密案例---洩密與圖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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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、 

案例事實：范○標自就任湖×鄉長後，即指派吳○政擔任建設課課

長，二人與范○標之親信范○金，共同基於對湖○○公所經辦工程

索取回扣之概括犯意聯絡，明知「湖○○公所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

變賣財物內部審核程序」規定，一百五十萬元以下，二十萬元以上

之營繕工程，係以公開比價或簽報首長核定通知三家以上殷實廠商

於廠商所在地郵寄投遞並公開比價，受通知之廠商只能領取一張空

白標單進行投標，而范○標為鄉長，對於該工程之發包為其監督之

事務，而吳○政為承辦人，對於主管之事務，明知工程底價應依法

保守秘密，卻違背職務將鄉長范○標告知所核定之工程底價，於八

十六年六月十日上午，洩漏消息予該等包商，由該等包商取得每一

項工程三張空白標單後，經由其他二家陪標廠商之同意填寫後，以

通信投標方式完成投標形式，違背上述公開比價及不得洩漏底價之

職務規定。承辦人吳○政並於比價日向上開不合規定得標之羅○

洲、羅○河、羅○鈿再次期約收取工程款二成回扣，其中羅○洲乃

以范○金於八十六年五月十三日預借之一百五十萬元抵扣，並以此

方式，將范○標、吳○政違背職務行為之賄賂交付予范○金。范○

標、范○金及吳○政所為，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

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及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洩漏國防以

外應秘密之消息罪。 

    

二

、 

案情研析：范○標、范○金及吳○政所為所犯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

扣罪，係同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

罪之特別規定，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條競合原則，僅論以經辦

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；而就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及洩密行為，有

犯意連絡與行為分擔，范○金雖非從事公務之人員，但與依據法令

從事公務之人員范○標、吳○政共同犯罪，依同條例第三條及刑法

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，仍應論以共同正犯；范○標、范○金及吳



○政共同內定廠商、洩漏底價使廠商得標之圖利行為，復就相同之

圖利行為收取回扣，圖利行為應為收取回扣行為所吸收，不另論罪。

再被告共同向羅○洲、羅○河及羅○鈿同時期約並分別收取回扣，

乃至分別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底價消息，係利用同一次發包工程

之機會，所侵害者為國家公務執行之公正，被侵害之法益仍屬一個，

袛成立單純一罪；又被告犯上開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及洩漏國

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罪，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，應從一重之前罪

處斷。 

    

三

、 

結  論：保密是用以防制非法定人員獲得或知悉我機密文書資

料，所採取的預防措施，其目的在維護國家機密，以增進國家的安

全與利益，俾有利政令之推行。本案是藉洩密以獲取不法利益，涉

及違背職務收賄、利用職權圖利他人等瀆職行為，適用「貪污治罪

條例」從重論處，可為殷鑑。故每一個公務人員應嚴密保守而不得

洩漏或交付之責任與義務，須以臨深履淵之心情，時時防範之嚴謹

作風，始保無洩密之虞。否則，即使過失，亦要受到法律之制裁，

切莫掉以輕心。 

  

  

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

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 

屋寬不如心寬 

人要知福、惜福、再造福 

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

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 

  

 



心防的重要 

  話說東漢末年，曹操「挾天子以令諸侯」在幾經征戰兵力正處於鼎

盛時期，於是親率八十餘萬大軍南征東吳，雙方對峙於長江，由於大軍

幾乎都是北方健兒不習水戰，曹操則命荊襄水師降將蔡瑁、張允二人訓

練水師，遂因此對東吳帶來極大威脅。當時，東吳只有五萬軍士根本難

以抵擋，周瑜正為此事煩憂時，恰遇曹操派出周之舊識蔣幹前往遊說。

周瑜乃心生「反間」一計，設下讓蔣幹窺看偽造冒名蔡瑁、張允二將寄

予周瑜互通聯合的信件。因而借曹操之手殺了二人，雖曹軍隨後更換毛

玠領導水師，唯由於不諳水戰，且陣前換將不旦觸犯兵家大忌，亦使曹

操損失良才，終究導致日後赤壁之戰的慘敗。由以上故事情節，我們不

免對周瑜的機智及巧計運用甚表佩服，相反的，從另一個角度檢討，對

於擔任說客之蔣幹，未能深切瞭解其所須遊說的對象本非一般常人，又

過程中出現有顯違常理之情事，其非旦未以倍份嚴謹的態度加以驗證、

查明；反而如獲至寶迅速呈報，釀成了日後失敗的起因。 

 

心情的平衡開關 

  有一部電影，描寫一位心理學家輔助一個從小就在山裡長大的女

孩，其中她敘述自己的童年故事：我的母親一直教導我們要堅強，而她

從來不在我們面前哭。導致我們成長以後，個性怪癖，不與人交通，所

有的心情都不與人分享，人際關係疏離。有一天我終於告訴我的母親

說：「媽！你為什麼不哭一哭！讓自己的情緒發洩一下！你被爸爸故意

遺棄！請不要故做堅強好嗎？」在我的家中，只要小孩子一哭，我老爸

就會告訴我們：哭也算是一種運動，等到自己長大以後，發現哭有時是

一種反省的力量，壓力的抒發，甚至於是一種享受，如果說你是看了一



部感人落淚電影，哭泣並不表示你是一個弱者。相反的，是一個情緒智

商高人的表現，因為你在你的情緒危機中，找到了一個平衡桿，一個自

製的平衡開關。找一個只有自己的地方靜靜的哭一哭，你會發現你舒服

多了，或許你的問題就在此刻獲得了解答。如果你不小心在別人面前哭

了，不用覺得不好意思，因為讓別人知道你需要幫忙，你的援助會既快

又多，當然也讓自己知道，自己欠缺什麼，什麼該努力補強。哭一哭，

沒關係 。 

 


